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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此乃要件，請即處理。倘 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存有疑問或問題，應尋求獨立專業意
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不就本文件的全部或任何部份的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造成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SPDR®金 ETF 

（「本信託」）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 條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1） 

 

（港元櫃台股份代號：02840） 

（人民幣櫃台股份代號：82840） 

（美元櫃台股份代號：09840） 

(1)更改每手買賣單位及(2)優化多櫃台合資格證券的交收安排之公佈 

本公佈並無另行界定的詞彙具有本信託發售文件所界定的涵義。 

(1) 更改每手買賣單位 

World Gold Trust Services, LLC（作為本信託的保薦人，「保薦人」）宣佈，本信託股本的普

通股（「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就各

港元櫃台、人民幣櫃台及美元櫃台而言）將由 5股股份調低至 1股股份，自二零二五年六月三

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香港時間)起生效（「每手買賣單位更改」）。  

港元買賣股份、人民幣買賣股份及美元買賣股份目前以每手 5股股份進行買賣。保薦人預期，

調低股份每手買賣單位數目將降低每手買賣單位的價值，使每手買賣單位對投資者更具吸引

力，從而可提高股份的流通性及擴大本信託的股東基礎。於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生效後，港元買

賣股份、人民幣買賣股份及美元買賣股份將以每手 1股股份進行買賣。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不會導致本信託股東之相關權利有任何變動。由於上述每手買賣單位之更改

將不會導致股份產生碎股，本信託毋須就買賣碎股作出對盤安排。保薦人認為，更改每手買賣

單位符合本信託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預期時間表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預期時間表載列如下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不等如對計劃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該計劃的商業利弊或表現

作出保證，更不代表該計劃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計劃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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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香港日期 

以每手買賣單位 5 股股份於原有櫃台買賣

港元買賣股份、人民幣買賣股份及美元

買賣股份之最後一日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港元買賣股份、人民幣買賣股份及美元買

賣股份的買賣單位由每手 5 股股份更改

為 1股股份之生效日期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  

 

  

(2) 優化多櫃台合資格證券的交收安排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經監管機構批准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將採用

單股多櫃台安排，優化中央結算系統（「中央結算系統」）內多櫃台合資格證券的交收安排。

因應上述安排，保薦人宣佈，自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起（經監管機構批准），港元櫃台、人

民幣櫃台及美元櫃台將無須分別進行結算及交收（「交收安排更改」）。港元櫃台、人民幣櫃

台及美元櫃台將不再需要手動進行跨櫃台轉轉換，而是會於中央結算系統的主要交收櫃台

2840 下，以單一國際證券號碼（ISIN）US78463V1070 進行股票結算。信託股東無需就交收安

排更改採取任何行動，其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倉將會由香港結算自動轉換至主要交收櫃台。 

(3) 對本信託及股東的影響 

與實行每手買賣單位更改、交收安排更改（統稱「該等更改」）相關之費用將由保薦人承擔。  

保薦人確認：(i) 該等更改不構成本信託之重大更改；(ii) 實行該等更改後本信託之整體風險

狀況將不會有重大改變或增加；及(iii) 該等更改不會嚴重損害本信託股東之權利或權益。  

一般事宜 

本信託的招股章程及產品主要內容（「經修訂發售文件」）將於每手買賣單位更改及交收安排

更改之生效日期予以更新，以反映相應更改。 

經修訂發售文件的印刷本將可於任何日子（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的一般營業時間內任

何時間在本信託的香港代表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香港代表」）的辦事處（地址

為香港中環金融街 8 號國際金融中心二期 68 樓）免費查閱。經修訂發售文件的印刷本可於支

付合理費用後向本信託的香港代表購買。 

其他資料 

倘 閣下對本公佈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問題，或 閣下需要其他資料，請親臨香港中環金融街 8 

號國際金融中心二期 68 樓或致電+852 2103 0100 與本信託的香港代表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

有限公司聯絡。  

保薦人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

及確信，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任何陳述存在誤導。 

此致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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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Gold Trust Services, LLC 

 

作為本信託的保薦人 

 

謹啟 

2025年 5月 30日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 條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 ）

